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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高雄青創農企業孵育計畫 

【申 請 須 知】 

一、 計畫宗旨   

    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自 110 年起推動「高雄青創農企業孵育計畫」，

提供夢想資金與輔導資源，協助在地青年農民打好農業經營管理的根

基，鼓勵青農勇於突破與創新，追求心目中理想的農業，讓從農生活

更有品質與保障，攜手共創高雄農業的美好未來。 

二、 申請資格 

(一) 個人組 

    設籍於高雄市、年齡為 18-55 歲(民國 58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

生至民國 95 年 1 月 1 日以前出生者)、實際從事農牧業如果樹、

花卉園藝、稻米、蔬菜、雜糧、特作與畜牧等一級產業，且產區

位於高雄市之農業從業人員。 

(二) 團體組 

    團體組代表人須符合個人組所列之申請資格，並召集 3 人(含

代表人)以上擔任合作成員，合作成員均須設籍於高雄市，可包含

農業、製造業或休閒服務、通路等三級產業之從業人員，且不得

為申請人本人二親等以內之關係人1。 

三、 申請主題 

    以「解決問題」或「實現夢想」為提案方向，不限農業生產、加

工或服務之範疇，申請人依自身經營現況及未來發展需要進行申請。 

 
1
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，包括血親及姻親，包含本人之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兄弟姊妹及其配偶、子

女及其配偶、孫子女及其配偶、外孫子女及其配偶，以及配偶之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兄弟姊妹及

其配偶、配偶與其前配偶所生之子女及其配偶、孫子女及其配偶、外孫子女及其配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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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經費補助說明 

(一) 本計畫須編列自籌款，自籌款不得低於計畫總經費之 10%。 

 

 
 

(二) 本年度補助款總經費為新台幣 260 萬元整，各組經費如下表所示，

若有超出部分應須列為自籌款，各組實際錄取員額依審查委員會最

終核定各案之金額進行調整。 

組別 補助款與錄取員額 

個人組 每案經費上限為新台幣 20 萬元，預計錄取 10 案。 

團體組 每案經費上限為新台幣 30 萬元，預計錄取 2 案。 

 

(三) 經費編列範圍以非一次性之消耗用品或事項為原則。 

五、 申請方式 

    請至下列網站下載本申請須知及「「113 年高雄青創農企業孵育

計畫申請書」電子檔。 

•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網站–最新消息 https://agri.kcg.gov.tw   

• 計畫收件專區 https://reurl.cc/4jZvav  

(一) 收件期間 

    即日起至 113 年 5 月 10 日(五)為止。 

(二) 收件方式 

    為落實無紙化減碳政策，全面採線上申請，請於

收件期間內(以系統時間認定)，參照附件「申請文件

檢核表」條列之內容，備妥相關檔案至計畫收件專區

https://reurl.cc/4jZvav 上傳申請文件。 

(三) 繳交文件 

1. 「113 年高雄青創農企業孵育計畫申請書」Word 版電子檔。 

2. 申請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
自籌款 

計畫總經費 

自籌款 

補助款+自籌款 
≧10% ＝ 

https://agri.kcg.gov.tw/
https://reurl.cc/4jZvav
https://reurl.cc/4jZva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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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實際從農之佐證資料：請提供符合下列條件之佐證資料至少1式，

如「產銷班班員名冊」、「農保證明」、「農地自有或租用證明」、「農

會正會員證明」或各區農業改良場依據「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

產工作認定作業要點」核發之證明文件等。 

4. 申請政府推動之相關貸款專案證明文件(若無則免附)。 

5. 其他自行補充之資料（如貸款證明文件、農產品安全驗證、特殊

榮譽、相關證照及證書等）。 

(四) 補件時間 

申請人若有應檢附文件未檢附或資料未填寫齊全者，應於接獲

工作小組電話或書面通知後 3 日內完成補件，逾期視同放棄。 

六、 計畫審查說明 

(一) 資格審查 

由工作小組依據申請文件進行資格審查，資格不符者定義如下： 

1. 不符合申請資格之申請者。 

2. 所填寫資料，經查證不符合事實之申請者。 

3. 資料填寫不完全、或應檢附文件未檢附，經工作小組電話或書面

通知補繳，未於指定時間內提供補繳資料者。 

(二) 初審(書面審查) 

1. 通過資格審查之申請案件，由工作小組彙整送交審查委員會，依

據評分項目進行書面審查。 

2. 通過書面審查之申請案件，由工作小組通知安排現場訪視診斷，

申請人須配合於指定時間全程參與，說明申請內容。 

(三) 複審(簡報審查) 

1. 完成現場訪視診斷之申請案件，申請人得依相關建議修正申請書

內容，並製作簡報 1 式。由工作小組彙整後送交審查委員會召開

審查會議，依據評分項目進行複審。 

2. 計畫申請人須出席會議，進行簡報及答詢，未出席者則視同放棄，

團體組合作對象得列席備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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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評分項目 

評分項目 說明 比重 

必要性 

• 與高雄農業的關聯性 

• 對於自身是否為關鍵待解決課題 

• 計畫內容是否有永續性，非短時間對

自身或社會產生影響力 

30% 

前瞻性 
• 經營理念與價值 

• 創新或創意構想 
20% 

一貫性 
• 是否持續生產、穩定經營 

• 先前做過的準備與投入的努力 
20% 

可行性 
• 計畫作法、預算、時程等是否能在計畫

期間內具體執行 
15% 

延伸性 
• 預期效益 

• 未來發展規劃 
15% 

合     計 100% 

七、 計畫執行 

(一) 計畫簽約 

1. 錄取青農須於工作小組指定期間內，依照複審會議之委員建議，完

成計畫書修正，與執行單位簽訂「輔導契約書」，相關文件由工作小

組送主辦單位備查。 

2. 逾期繳交文件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，由工作小組通知備取名單進行

遞補。 

(二) 計畫執行與管考 

1. 錄取青農須於 113 年 10 月 31 日(四)前，依簽定之計畫書內容完

成相關工作項目，並提交執行成果報告書。 

2. 計畫執行期間由工作小組依錄取案件提出之營運現況及發展需求，

安排相對應的專業領域顧問進行輔導諮商，錄取青農可提出計畫相

關課題與輔導顧問共同研討，並參考輔導顧問之建議推動工作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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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為了解各計畫之執行情形，計畫執行期間內，錄取青農應配合工作

小組之安排，於計畫內容實施之場域進行進度查核，並將相關建議

納入執行參考。 

(三) 經費撥付與管理 

1. 補助經費依據各計畫輔導合約所載撥款條件分 2 期撥付： 

(1) 第 1 期款(撥付 30%)：完成輔導計畫簽約並交付領據。 

(2) 第 2 期款(撥付 70%)：完成現地查核、提交執行成果報告書、

依據經費支出情形檢附相關單據，並交付領據。 

2. 錄取青農針對計畫總經費之運用與管理，應區分為補助款及自籌款，

並將原始憑證專冊裝訂，於計畫執行期間妥善保存及備查。 

3. 錄取青農針對計畫總經費支出憑證之開立與核銷，須依輔導契約書

第 5 條規定辦理。 

4. 若於本計畫結案後仍有未核銷完畢之補助款，視同無異議放棄該筆

款項，事後不得再次提出申請，實際支出之自籌款若低於計畫總經

費 10%時，補助款應依等比例繳回。 

(四) 計畫執行期間變更申請 

    錄取青農須依據輔導契約書第 7 條規定，計畫執行過程中如有變

更之需要，必須敘明緣由、變更項目，告知執行單位，經主辦單位同

意後始得辦理計畫變更。 

(五) 成果發表 

1. 錄取青農於計畫執行期間與結束後 5 年內，配合提供計畫相關成

效資料及參與相關活動。 

2. 錄取青農須配合參與主辦單位安排之媒體宣傳規劃(如媒體訪問、社

群媒體貼文發佈等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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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計畫推動流程 

項目 預定辦理時間 說明 

申請期間 即日起-5/10(五) 線上提交申請文件 

資格審查 5/13(一)-5/17(五) 
申請資料查核，缺件者須於

期限內補件。 

初審 

(書面審查) 
5/20(一)-5/24(五) 

工作小組辦理初審會議，進

行書面審查。 

現場訪視診斷 5/27(一)-6/14(五) 
工作小組通知安排現場訪

視，申請人報告計畫內容。 

複審 

(簡報審查) 
6/17(一)-6/21(五) 

申請人須參加複審會議，進

行簡報與答詢。 

錄取公告 6/25(二) 公告及通知錄取名單。 

計畫執行 7/1(一)-10/31(四) 
錄取青農簽訂輔導契約書，

執行並提交成果報告書。 

期末訪視 11/4(一)-11/8(五) 
安排現地審查，各案報告執

行成果。 

簡報訓練 11/4(一)-11/15(五) 
安排演說培訓，錄取青農須

全程出席 

青農盛典 11/25(五)-11/29(五) 執行成果發表與展示。 

九、 注意事項 

(一) 每位青農每組以申請 1 案為限(個人組、團體組可同時提出申請)。 

(二) 錄取計畫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，主辦單位

得暫停或撤銷輔導經費之支付。  

1. 未依核定之經營計畫書內容確實執行。 

2. 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或進度落後情節重大。 

3. 無正當理由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接受工作查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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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，而有虛報、浮報之情事。 

5. 因糾紛或其他事由而有訴訟，致使法院或行政執行處有強制執行

命令之情事。 

6. 以相同計畫書申請或接受其他政府單位之輔導，補助項目有重複

申請之情事。  

(三) 凡參與本計畫之申請者，須詳閱及同意個資保護政策。 

(四)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、暫停或取消本計畫內容之權利，如有未盡事宜，

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，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。 

【聯絡窗口】  

113 年高雄青創農企業孵育計畫工作小組 

歡迎加入「暖流創意 LINE 官方帳號」洽詢相關事宜→ 

聯絡信箱：kaofarmstartup.tw@gmail.com 

連絡電話：詹小姐0921-134208 

黃小姐0922-621684  

  

mailto:kaofarmstartup.tw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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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】申請文件檢核表 

      請於 113 年 5 月 10 日(五) 前(以系統時間認定)，備妥

下列文件之電子檔，至計畫收件專區 https://reurl.cc/4jZvav

上傳申請文件。 

請勾選 項次 文件項目  

□ 1 
高雄青創農企業孵育計畫【個人組】申請書或 

高雄青創農企業孵育計畫【團體組】申請書 

□ 2 
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

(申請「團體組」者，須檢附所有成員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) 

 
□ 

□ 
□ 
□ 

□ 
□ 
 

3 

實際從事農業之佐證資料 (提供至少 1 項以上)  

(1) 產銷班班員名冊 

(2) 農保證明 

(3) 農地自有或租用證明 

(4) 農會正會員證明 

(5) 各區農業改良場核發之「實際耕作者」證明文件 

(6) 其他，名稱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4 
申請政府推動之相關貸款專案證明文件(若無則免附) 

貸款專案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5 
其它補充文件(如農產品安全驗證、榮譽或得獎證明等，若無則免附) 

文件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https://reurl.cc/4jZvav
https://reurl.cc/4jZvav

